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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阿含 

阿彌陀佛！大家好!很多人都說法師在講經，甚至是為弘揚正法、廣度眾

生！其實第一、我覺得佛法沒有那麼複雜，因為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頓悟時，

只一念就覺了並證得解脫！後來為把當時所覺悟之法轉告有緣的眾生，才講經

說法。所以我覺得佛法本沒有那麼複雜，但很多人都把它搞得很複雜。第二、

若謂廣度眾生，我既沒這個願，也沒這種能耐。為什麼呢？在這多元化的時代，

每個法師即有他不同的表現方式，也有與之相應的眾生。所以對我而言，我只

是依我習慣的方式繼續說，於是相應的人就繼續聽，不相應的就只好另請高明

了！ 

雖前才說到佛法其實沒有那麼複雜，但從我出家到現在為止，也陸陸續續

講了不少經典。因此我一直覺得：我可以休息了。再不休息，人家會說：你都

勸別人放下，自己卻最放不下。 

但是還有很多人希望我繼續講，催促繼續講。他們都說：「你該講的雖都講

了，但是我們卻還未全聽懂，所以你還得繼續講。」事實上，就算繼續講，大

概也只能溫故而不能知新。為何不能知新呢？如果聽到的都很新奇，我倒覺得

你可能走偏了，因為佛法本就沒有那麼複雜。但也不是那麼簡單，因為原則雖

不變，但我們要努力練習，才能趨向於圓滿。 

因此再講經，充其量也只是「陪公子唸書」。因為很多人在家裡唸，看不到

幾頁，就覺得累了，既都是文言文，又名相一堆。可是有法師講，有同修善知

識陪，大家就能安心慢慢聽，聽到相應的，法喜充滿；聽不懂、或不相應的，

也勉強撐著，回去再慢慢思惟。這樣或能一部經、一部經繼續讀下去。所以我

倒有自知之明：講經說法只是陪公子唸書。那各位呢？是溫故而不能知新，因

為不會有很多新鮮的。 

前是開場白，現得回歸正傳。這次要講的是《中阿含》，首先講到：何謂中

阿含？「阿含」意思是傳承的教法。我們知道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頓悟成佛

之後，就開始講經說法，一直到八十歲，入涅槃之前共講了四十五年。 

從祂講過的經典就慢慢流傳出去，當時是以口口相傳的方式在流傳，印度



 2

人的記憶力非常好，可以把一部經很完整地轉述給其他人聽。一直到佛涅槃之

後，才由大弟子迦葉尊者號召五百羅漢共同結集經典，就是把佛陀一生所講的

經典作一個統編，確定佛陀已講了多少經典，並作成目錄。目錄作完之後，還

是以口口相傳的方式繼續流傳。 

再過了幾百年之後，才把這口口相傳的教法正式錄成文字，而稱為契經。

雖在這相承的過程中，會免不了有一些差錯，但大體是繼承佛陀的教化。因此

「阿含」的意思，就是「傳承的教法」。 

各位或許已知道，阿含其實共有四大部，第一稱為《雜阿含》，第二為《中

阿含》，第三是《長阿含》，第四名《增一阿含》。 

所謂《雜阿含》的「雜」非雜亂，而是眾多的意思。為佛最初說法，都是

言簡意賅的。所以把一些小部、小部的經典集合起來，稱為《雜阿含經》。所以

《雜阿含經》不是一部經，而是上千部的經典。當然已經過類編，比如以五蘊

為主的就歸在〈五蘊品〉，六入為主的就集在〈六入品〉。 

其次的《中阿含》，乃篇幅較大、內容較多者才歸為《中阿含》。至於篇幅

更大、內容更多者，乃歸為《長阿含》。這是以篇幅的大小而稱為「中」者。 

除此，我們也可以有另外的思考方式，《雜阿含》可以說是最早整理類編的，

因為整理類編不是一次就完成的，每隔一段時間就得重整。以最早整理類編的

就稱為《雜阿含》，後來再集結整理的則稱為《中阿含》。至於《長阿含》與《增

一阿含》則是更晚整理類編的。這是以時間的順序而稱為「中」者。 

以上所說其實隱藏著一個問題，既從佛開始說法一直傳到《阿含經》時代，

已經過幾百年的傳承，且又經過類編整理，於是這些經典，既不能說都是佛陀

親口說的，也不能說非佛所說──因為已經過整理彙編了。當然在彙編的過程

中，免不了有些瑕疵，因此我認為：不見得要用傳統的習慣，認定每部經典、

每個文句都是佛親口說的。 

如認為必佛親口說的，我們才能虔誠信仰；但事實上，必無法證明那部經

絕是佛親口說的。在這個時代，我們的眼光應該宏觀一點，尤其當把握「依法

不依人」的大原則去看經典，這才能增長智慧。 

於是對於每一部經典，可給一些開放思考的空間，我們既可去思考它、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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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去懷疑它。於是經過去蕪存菁之後，我們必會抉擇得更精準，會統合得更圓

滿。而非相信每部經、每句話都是佛金口說的，最後必導致消化不良。 

這是在講《中阿含經》之前，先作的聲明。好！下面看講義，首先看《七

法品》，《七法品》就是把有關七種法的經典類編成品，而稱為《七法品》。故《七

法品》其實包括很多部經典，我只挑了其中四部，因為既多是大同小異，也沒

時間每部都講。現首先看《善法經》： 

七法品 

善法經第一 

如是我聞，一時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

丘：「若有比丘成就七法者，便於賢聖得歡喜樂，正趣漏盡。云何為七？

謂比丘知法、知義、知時、知節、知己、知眾、知人勝如。 

「於賢聖得歡喜樂」：因得法而歡喜，如《華嚴經》的初地為歡喜地。 

「若有比丘成就七法者，便於賢聖得歡喜樂」：所謂賢聖，並非世間以道德

為準而稱為的賢人、聖人。以佛法來講，要成為賢聖，最重要的是要「得法」。

先具足正知見，再證得果位，這才能稱為「賢聖」。 

故「歡喜樂」，不是世間滿足五欲之樂，而是因為「得法」歡喜的樂。故在

《華嚴經》謂菩薩道共有十地，第一即是「歡喜地」，也是因為得法而歡喜。但

這得法，不只是聽到、了解，更且是已經體驗到了。已體驗者，則稱為證果。 

以原始佛教來看，若已證得初果，必步步趨向解脫，故稱為「正趣漏盡」。

正趣向於無漏的解脫。 

下面再詳細解說，何為七法？ 

1.云何比丘為知法耶？謂比丘知正經、歌詠、記說、偈陀、因緣、

撰錄、本起、此說、生處、廣解、未曾有法及說是義。 

有謂「三藏十二部經」：三藏者，經、律、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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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都會說，佛教典籍乃有三藏十二部經。三藏是指經、律、論。傳統

上稱佛說的為經；律的話，是說明行為的規範及佛教的制度；至於祖師大德用

論議的方式去解析或統合佛法，則稱為論。所以，經、律、論是指三種不同的

內容。 

至於十二部經者，不是如《金剛經》、《圓覺經》等共十二部經，而是指十

二種形式的經典。 

1.契經，又作長行。以散文直接記載佛陀之教法。所以《金剛經》、《圓覺

經》等都是契經。大部分的佛經都是契經的形式。 

2.應頌，與契經相應，即以偈頌重覆闡釋契經所說之教法，故亦稱重頌。

有些經典在已講過長行後，再用偈頌的方式重述前所說的內容，故又稱

為「重頌」。 

各位如看過《普門品》就知道了，前面是長行，後面再用偈頌的方式重

說，比如：「汝聽觀音行，善應諸方所。弘誓深如海，歷劫不思議。侍

多千億佛，發大清淨願。我為汝略說，聞名及見身。心念不空過，能滅

諸有苦。」 

為什麼要重頌呢？因要講理，用長行講會比較清楚。但如果要背誦，則

用偈頌會比較好記。所以前面用長行，後面用偈頌。 

3.記別，又作授記。本為教義之解說，後來特指佛陀對眾弟子之未來所作

之證言。相信各位都知道，在《法華經》裡有〈授記品〉，記佛的弟子

將在什麼時候成佛。 

4.諷頌，又作孤起。全部皆以偈頌來記載佛陀之教說。諷頌跟應頌不一樣，

應頌是長行之後再作偈頌，而諷頌則只有偈頌而無長行。 

5.自說，佛陀未待他人問法，而自行開示教說。 

像《阿隬陀經》即未有那位尊者或菩薩問法，佛就直接開示：爾時，佛

告長老舍利弗：『從是西方，過十萬億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極樂。其土有

佛，號阿彌陀，今現在說法。』 

6.因緣，記載佛說法教化之因緣，如諸經之序品。尤其在戒律上，就更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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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，因為有人犯過，所以佛陀才隨緣制戒。因此在制戒時，都會非常清

楚說明制這戒的因緣。 

7.譬喻，以譬喻宣說法義。在佛陀的教法裡，有很多精彩的比喻，不管是

在《雜阿含經》、《中阿含經》，甚至大乘經典裡，都經常可見。 

8.本生，載佛陀前生修行之種種大悲行。像常聽到「捨生飼虎」的故事等。 

9.本事，載本生譚以外之佛陀與弟子前生之行誼。或開卷語有「佛如是說」

之經亦屬此。 

10.方廣，宣說廣大深奧之教義。像後來的大乘佛法，多稱為方廣經典。 

11.希法，又作未曾有法。載佛陀及諸弟子希有之事。記一般人無法想像的

事。 

12.論議，載佛論議抉擇諸法體性，分別明了其義。載佛論議抉擇諸法，昭

示其義。 

簡單講，十二部經乃佛經中的十二種格式或內容，如記敘文、論說文、抒

情文之類。 

十二部經就是十二種體裁、十二種方式。這「十二部經」的說法，是我從

《佛光大辭典》裡節錄出來的。如對照經文所言，「正經」即指契經，「歌詠」

即指應頌。以此次第，大致都可對應得上。 

「云何比丘為知法耶？」就是要去深入三藏十二部經，才能稱為知法的比

丘。 

2.云何比丘為知義耶？謂比丘知彼彼說義，是彼義、是此義。 

「知義」：從聞而思，因思而了義。思者，抉擇、統合也。 

光只是聽聞還不夠，還要深入了解它的義理。所以誦經有沒有功德呢？其

實，佛陀講經的目的，乃要大家了解義理，了解之後再依教奉行，而不是期待

你只是一誦再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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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謂學佛就是要聞、思、修，聞只是聽到；思的話，再進一步去作抉擇、

統合。先了解現講的是什麼道理，怎麼回事；然後再對照過去聽的，跟現在講

的有何異同。所以會抉擇、統合者，其所領會的佛法必越來越單純；而不會抉

擇、統合者，雖越聽越多，也愈聽愈雜，尚不知道佛法的要義。所以要用時，

也不確定要用那一法。 

若所領會的佛法已越來越單純，故修持時唯一門深入爾！ 

3.云何比丘為知時耶？謂比丘知是時修下相，是時修高相，是時

修捨相。 

「修」者，從解而行。行者，有身行、口行、意行。三行中，以意行為主

導。 

故修行者，以「調心」為要。心者，即觀念與心態也。 

常云學佛有信、解、行、證，故解後還得再修。那怎麼修呢？云何常說「修

行」呢？修者，修正調理其行！行的話，雖有身、口、意三行。但三行中，以

意行為主導。 

為什麼呢？因為身體會作什麼行為，是由意念來主導；嘴巴會講什麼話，

也是由心念去指揮的。所以心變的話，我們的行為跟言語就跟著變。是以佛法

的修行，主要是從意行修起。那意行怎麼修呢？ 

以「調心」為要。那心又是什麼呢？心就是觀念與心態。那我們云何能改

變觀念？從聽聞佛法裡，慢慢去改變觀念。因聽到一個更高的理念，就能捨掉

過去狹隘的觀念。那心態怎麼調呢？ 

心云何調？下者高之，高者下之；以不偏不倚為尚。 

下者高之，高者下之。凡夫眾生總是會偏一端，這以上、下為喻，太高的

話，就把它拉低一點；太低的話，則把它拉高一點。調到最後，能不偏不倚，

而安於當下，則捨。捨非什麼都不要，而是能安於當下也。 

云何為「下者高之，高者下之」？如禪坐時，若散亂妄想，則應修止──

高者下之。若昏沉無記，則應修觀──下者高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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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「高者下之，下者高之」，我們舉一些例子，比如說打坐時，妄想雜念

很多。這算是高？還是低？太高了！高的話要把它壓低，怎麼壓低？就是修止，

把心專注在一個對象上，來去除妄想雜念。比如專心數息，或專心念佛號，以

此能慢慢去除妄想，這稱為「高者下之」。 

如果相反的，是昏沉無記，則應修觀。怎麼修觀呢？比如把注意力放在眉

心、頭頂，這樣氣能上升，就不會再昏沉。或者觀想太陽、光明，以去除昏沉。

也可以想：我現在年紀大了，還有多少時間可昏沉呢？把自己的道心提起來，

以克服昏沉的惡習。 

如求好心切，用心太緊了，則應放鬆。如苟且偷安，用心太鬆了，則應調

緊。 

也有的人一上坐，就以求好心切而太緊，希望自己能很快上道，用力太緊

了，就胸悶、頭痛，無法繼續用功，這時要「高者下之」，叫他放鬆。怎麼放鬆

呢？心無所求就能放鬆也！修行，就是叫你放下。你現在東抓西扯，抓了一大

堆，然後再來放下嗎？不用，直接放下就沒事了。所以對於用心太緊的人，就

應該叫他下之──放鬆。有些人則太鬆了，鬆垮垮的茍且過日，用心太鬆了，

則應調緊，而稱為「下者高之」。 

有的人太愛攀緣了，則應節制。有的人太封閉了，乃應開放。 

有的人喜歡攀緣，故以「廣結善緣」的名義而到處攀緣；如發覺到自己太

過攀緣了，就應該「高者下之」而節制些。有的人剛好相反，太封閉了，什麼

都不想接觸。這又偏一邊了，而應「下者高之」。 

有些人對自己信心不夠，對信心不夠的人，就要告訴他「勤能補拙」，只要

去努力，總能慢慢提升的。也有的人太孤高、傲慢，覺得自己比什麼人都行，

這無明我見，即是輪迴、生死的根本，故當「高者下之」。 

我們要經常覺照：我的身心是偏在哪一種狀態，如果偏高，就要把它壓低

一點；偏低，就要把它拉高一點。如貪心重，要修不淨觀；瞋心重，要修慈悲

觀。都要清楚地去覺照，覺照後再對治、調理。到最後，就是要調到不偏不倚、

中道不二。 

云何修「捨相」？若不偏不倚，則安於當下，不再作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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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時再修捨相。怎麼修呢？其實捨，即不再作意也。應該是止觀雙運、定

慧等持了。所以捨，不是沒有；而是以不作意而安於當下爾！ 

4.云何比丘為知節耶？謂比丘若飲若食、若去若住、若坐若臥、

若語若默、若大小便。捐除睡眠，修行正智。 

「云何知節」：節者，節制；如戒律所制。循意行，而有身、口之行。 

前面所講的是調心，心以不偏不倚為尚，那再下來就是調理我們的行為跟

語言。前面是修意行，這裡是修身行跟口行，身行跟口行就跟生活起居有關。 

「若飲若食」：經文沒有講得很清楚，但是看講義。「云何知節」的節，就

是要有節制。不管說的、還是做的，都要有所節制。用什麼來節制呢？用佛法

來節制，以佛法為依歸。 

所以在戒律上，有種種的規定。事實上不是規定，而是既修學佛法，就要

遵照法的方向去努力。也是為，「意」如調好，自應表現在身、口中。詳細如下

說： 

「若飲若食」：為成道故，宜受此食。故食者，乃藥石，非為貪著其味。受

供者，隨緣度日，而不營求，不積存。 

這是對於飲食的態度，世間有很多美食主義者，為貪著美味而食。但在佛

法上，卻是「為成道故，宜受此食」。因為要修行，必須有健康的色身作基礎，

而為了維持健康的色身，必須受用飲食。故食者，乃藥食。不是為了貪著色、

香、味而吃的，而是為修行才吃的。 

各位知道在佛教裡，乃稱晚齋為「藥石」，其實就佛法的飲食觀，乃三餐都

是藥食。因為不吃就會生病、不吃便無力氣修行，所以三餐都是藥食，不是晚

餐才是藥食。 

下面「受供者，隨緣度日。」在世尊時代，所有的比丘都是出外托缽乞食

的；既托缽乞食就得靠運氣，有的人運氣好、有的人運氣不好，或者說福報好

的、福報不好的。但只可托著一個缽繼續往前走，不可看到旁邊有人準備供養，

就繞道過去。也不可開口示意：「來呀！來呀！供給我吧！」不可以這樣子。除

非是小孩、生病的、老人家、孕婦等，才可以過去迎。不然，照戒律規定，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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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等別人把飲食倒進缽去，而不可以作任何表示。這就是「不迎求」的心態。 

有時候運氣好，很快就滿缽了；有時候運氣不好，走來走去卻沒有人理你，

那怎麼辦呢？餓一天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啊！ 

事實上，也不會這樣子。因為所有的比丘雖出去托缽，托後回去會聚在一

個地方，供得多者、供得少者，大家再平均分配一下，所以雖在托缽的過程中

未得到供養，但回去大家分一分，還不至捱餓的。所以得以「不迎求」的心態

而安然過日，不會想說到哪一家，供品豐盛，故天天往這邊跑。 

第二，不積存。不能想今天乞得比較多，只吃一半，其餘的明天再吃。戒

律上規定：今天沒吃完的，就得把它倒給其他動物吃，不能夠留到明天再吃。

我覺得：就是保持「隨緣度日」的心態，有的話就吃，沒有的話，也沒有什麼

妨礙！總之，心裡都沒有負擔。 

但佛教傳到中國後，中國的民情不太適合出去乞食，尤其後來又受到政治

的壓迫，只能退到山林裡，故都是由僧眾自己處理飲食。自己處理的話，營求、

積存的心態就慢慢養成了，沒有像印度佛教那麼單純，這是有關飲食的方面。 

其次，講到衣服，大家都知道出家眾穿的衣服叫做袈裟，然袈裟是什麼意

思呢？袈裟的原意就是壞色衣。衣為什麼是壞色的呢？因為當時所穿的衣服，

都是到外面撿人家不要的布，有的是死人的，有的是孕婦的，撿回來的布紅的、

青的、花的，什麼顏色都有。怎麼辦呢？全染成深色就統一了，故或黑、或藏

青色等。 

至於質料不一定很好，因為都是撿來的。形式也各不一樣，於是將之割截

開，再縫起來，即成七條衣、九條衣。 

因為基本上，穿衣主要為能蔽體、能保暖，就夠了。不像世俗人，不只質

料要好、要艷色、要名牌的，牽掛煩惱一大堆。 

至於住宿，當時沒有個人的精舍。如寺院裡來了十個比丘，但只有五個房

間，那怎麼辦？出家比較久、戒臘高者先住，戒臘低的就要讓出來。所以小比

丘就算蓋了精舍，輪到你住的機會，其實是微乎其微。因為若大比丘來，你就

得讓出去。因為佛教，是無我、無產的生活原則。私心、私產是一切煩惱、生

死的根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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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的話很簡單，都是用兩隻腳去走路的。總之，在隨緣度日的心態中，能

把所有的心力都集中在修行上，故證果者多。 

「若語若默」：若語，不妄語，不綺語，不惡口、不兩舌。他人請法，才能

說法。 

關於話有分講跟不講，若講就不能說妄語、綺語、惡口、兩舌，相信這大

家都已知道。在原始佛教的講經說法，並不像我們在街上常看到有很多外道門

徒，熱心地在街上弘法。佛教基本上是不會做這種事！為什麼呢？因為要請，

才能夠說法。因為尊法故，要請才能說；且說者，一定是高座，而不會是低座。 

現在很多學校上課時，學生都坐著，老師卻站著，這以佛教來看是不合法

的。老師不只得坐著，且坐得比較高。 

所以講、不講，都要合法、合律。一切以法為依歸。 

「捐除睡眠，修行正智」：如《遺教經》言，晝則勤心修習善法，無令失時；

初夜後夜，亦勿有廢。中夜誦經，以自消息，無以睡眠因緣，令一生空

過，無所得也。 

其實，中夜是可以休息的。但宜以「獅子臥」，而保持正念。 

「捐除睡眠，修行正智」：我們既存心修行，就要認真。當時印度只把一天

分作六個時段，而稱為日前、日中、日後、初夜、中夜、後夜。所以，每個時

段以現在來看應有四個小時。 

「中夜誦經，以自消息」：在佛陀的律法裡，中夜事實上是可以休息的，就

是可以躺下來睡覺，而非都不倒單，但宜以「獅子臥」而保持正念。獅子臥即

是右脇臥。以右脇而臥，既不會睡過頭，也比較不會作亂夢。 

這是講到從聽聞佛法，到思惟其義，然後再調心，心調好了，行為也就跟

著改變了。這是從信、解到行，再下面就是證。 

5.云何比丘為知己耶？謂比丘自知我有爾所信、戒、聞、施、慧、

辯、阿含及所得。 

「云何知己」：於聞法修行後，有所得、有所證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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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阿含及所得」：阿含本意是指「所傳承之教說」，即與法相應也。所得，

既與法相應，即與解脫相應。故從證初果，漸至證阿羅漢果。 

以上從 1.至 5.，即是「信、解、行、證」也。信者，從皈依三寶，而親近

善知識。解者，因聞而思，善解其義。行者，依教奉行。證者，得解脫

也。 

這是說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後，自知在修行上已有所得了。且得到什麼，

自己是非常清楚的。這裡有幾個名相，須解釋一下： 

「阿含」的本意是指傳承之教說，從佛陀開始講經說法，代代以此口口相

傳到錄成經典，這即稱為「傳承的教說」。既然是傳承的教說，就必跟法相應，

跟解脫相應。因為佛教的法，就是要導引我們邁向解脫，因此與法相應就能慢

慢證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及阿羅漢果。以上從一到五，即是信、解、行、證

也。 

所以信者，不只是相信，要從皈依三寶、親近善知識而聽聞佛法。然後再

從聞而思，善解其意；只是聽聞還不夠，要去瞭解其義理。 

再來行者，從改變我們的觀念，到改變我們的行為。最後就能慢慢體證佛

法，而解脫煩惱與生死。 

「施」：未必指財施或法施，而是指能將身心放下。 

「辯」：也未必是與人爭辯，而是思慮清楚、抉擇果斷。 

6.云何比丘為知眾耶？謂比丘知此剎利眾、此梵志眾、此居士眾、

此沙門眾。我於彼眾應如是去、如是住、如是坐、如是語、如是默。 

既自覺後，復以覺他。故與眾生，有更多的互動。 

在世尊時代，一個人出家後，即免不了要跟眾生有很多的互動，為什麼呢？

因為既外出托缽，即有機會說法。因為居士會來請法，既請即得隨緣回應；故

並非要修到什麼果位，才能說法。 

當然在與眾生互動的過程中，應如法、合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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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云何比丘知人勝如？謂比丘知有二種人：有信、有不信。信人

復有二種：有數往見比丘，有不數往見比丘。見比丘人復有二種：有

禮敬比丘，有不禮敬比丘。禮敬比丘人復有二種：有問經，有不問經。

問經人復有二種：有一心聽經，有不一心聽經。一心聽經人復有二種：

有聞持法，有聞不持法。 

從「信」而親近善知識──數往見比丘。欲請法故──禮敬比丘。 

問經，一心聽，聞持法──聞後受持。 

前面是對一般的眾生而言，這裡則偏指已學佛的居士。在學佛的居士裡，

再分：一種是數往見比丘，一種是不數往見比丘。因為有些人雖信了，但不求

法，就不會想去見比丘。 

見比丘者復有兩種：有禮敬，有不禮敬。其實，禮敬與否？有時候只是順

其慣習而已。未必禮敬者，即較恭敬也。 

禮敬比丘者，復有兩種：有問經，有不問經。問經者亦有兩種：有一心聽

經，有不一心聽經。既問了，就當好好聽才是。但有些人，又忙著去打其餘的

妄想了。所以雖答，等於白答。 

聽了呢？復有兩種：有聞持法，有聞不持法。有些人聽的時候雖很認真，

但聽完回去就忘光光了，這稱為「不持法」。持的話，就是要把它牢牢記住。 

聞持法人復有二種：有聞法觀義，有聞法不觀義。聞法觀義人復

有二種：有知法、知義、向法次法、隨順於法、如法行之，有不知法、

不知義、不向法次法、不隨順法、不如法行。知法、知義、向法次法、

隨順於法、如法行人復有二種：有自饒益，亦饒益他，饒益多人；有

不自饒益，亦不饒益他，不饒益多人。 

聞持法人復有兩種：有聞法觀義，有聞法不觀義。只是聽進去，牢牢記住

了，其實還不夠。還要進一步去思惟、明辨它的義理。 

聞法觀義人復有兩種：有的對佛法的理已瞭解後，即依教奉行。有的只把

它當學問、知識，故佛法雖聽得很多，也可講得頭頭是道，但看他的心態、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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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卻不怎麼高明。為什麼？未依教奉行也。 

如法行人復有二種：有自饒益、亦饒益他、饒益多人，有不自饒益、亦不

饒益他、不饒益多人。如真依教奉行，當一定會得到好處。好處是煩惱減少、

福慧增延。有些人得到好處後，只獨享、純自度。有些人還希望跟更多的眾生

分享，自度兼度他。 

若自饒益，亦饒益他，饒益多人：愍傷世間，為天、為人求義及

饒益，求安隱快樂者。此人於人中為極第一。為大、為上、為最、為

勝、為尊、為妙。 

故在《中阿含》後，即有很濃厚的大乘思想。 

不只自己要從修行中得到法益，更且要能去教化更多的眾生，讓他們也能

得到法益。 

這是從信、解、行、證，到最後能自覺覺他、弘法利生。從一到七整個次

第，大概是這個樣子。 

譬如因牛有乳，因乳有酪，因酪有生酥，因生酥有熟酥，因熟酥

有醍醐。」 

這是在印度當時，就有這樣的加工次第：從牛乳煉成酪，從酪煉成生酥，

從生酥煉成熟酥，從熟酥再煉成醍醐。醍醐算是最精煉的，但醍醐到底是什麼

樣子，我也不知道！ 

從乳、酪至醍醐，可說是愈來愈精緻。然修行者，到底是愈來愈精緻？還

是愈來愈純樸呢？ 

答：雖閱歷愈豐富，技術愈專精；但動機乃愈來愈單純爾！ 

何以故？心無所求，隨緣度化。既不吝嗇，也不勉強。 

文明進化的過程，大致也是越來越精緻。但這裡面有一個問題：我們修行

到最後，應該是越純樸？還是越精煉呢？ 

其實這兩個並沒有矛盾，為什麼呢？雖閱歷愈豐富，技術愈專精；但動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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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愈來愈單純爾！ 

技術的專精跟動機的單純，其實是不違背的。關於技術的專精大家都知道，

年紀大了，聽多、看多、閱歷深了，當然技術會越來越熟練。但動機為什麼會

越來越單純呢？因為修行到最後，乃心無所求而隨緣度化爾！ 

就像剛才所講的飲食一樣，既托缽度日，即隨緣受供。今天吃得豐盛一些，

明天吃得薄儉一點，他都無所謂。就算餓死了，是眾生沒有福報，而非他沒有

福報，所以在心裡上不會有任何牽掛。 

至於度眾生，也只是隨緣度化，有人請問，他就回應。若都不問，他也沒

事。其實度眾生，說白一點，是眾生的需要，而非他需要。哪需要去造作、營

求呢？ 

反是大乘佛法才說：「為要成佛，故得努力去度眾生。」其實，你卻比別人

還放不下哩！ 

於隨緣度化的心態中，既不吝嗇，也不勉強。云何不吝嗇？有人問者，知

道多少就答多少，不需要保留。云何不勉強？三藏十二部經那麼多，每一法門

我都要會嗎？會多少算多少，不知道的就不用勉強裝內行。所以雖與外界互動，

卻沒有心機。故越修行，動機反越單純！但技術上，還是可以越來越熟練的。

所以菩薩度眾生的廣開方便，是指技術純熟，而非動機雜。 

佛說如是經已，彼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 

因此這部經我們就講到這地方。 

以上雖把一個學佛者，從開始發心學佛到最後能自度度人的次第，作了彙

編、統合，故可大致知其次第，但非每個細節，都講得清楚、詳細。為什麼呢？

因為細節以前就已講過了！ 

所以在聽《中阿含》前，最好先把已經講過的《雜阿含》，拿出來複習。否

則重覆者，我就會簡單帶過，你別怪我沒交代清楚。那些文字檔已經整理出來，

且已上網了，所以如果你以前沒聽過《雜阿含》，趁這個因緣，趕快看一看。或

者已經聽過的也複習一下，這樣在聽《中阿含》時，在銜接上才會比較連貫，

不然你會怪這個法師講經時，都草草了事。怎麼一下子就講了三部經、四部經

呢？因為中阿含本來就是彙編的，彙編的要有基礎再來看才有效，如果都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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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礎就來聽彙編的，就很辛苦了。 

水喻經第四 

如是我聞，一時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

丘：「我當為汝說七水人喻。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。」時諸比丘受教

而聽。 

「諦聽！諦聽！」是仔細聽。「善思念之」，善思是好好去思惟其義理。最

後的念之，光思惟其義理還不夠，還要經常去回想，那才管用。不然過一段時

間後，可能就忘光光了。 

佛言：「云何為七？1.常臥水中。2.出水還沒。3.出水而住。4.住

已而觀。5.觀已而渡。6.渡已至彼岸。7.至彼岸已，為住岸人。」 

1.云何常臥水中？謂為不善法之所覆蓋，為染汙所染，造生死本，

受惡法報。 

這是指凡夫外道，未信佛、不學法者。「常臥水中」，常在生死流中輪迴也。

「為不善法之所覆蓋」為貪、瞋、慢、疑所覆蓋。 

總共有七個層次，首先看第一個：從上下文義來看，這「常臥水中」應該

是指凡夫外道，不學佛、不知法的人，都在這種境界裡。 

常臥水中，好像在水裡睡覺，事實上哪有這麼舒服！以我的瞭解，應該是

常溺在水中，被水淹沒了。因為這水，是指生死流、生死大海。常在生死流中

輪迴，常在生死海裡受苦受難。 

「為不善法之所覆蓋」，不善法並不是嚴重到殺人放火。人之求名、求利，

這在世間法來看不算惡法，可是就學佛而言卻是煩惱的根源。所以「不善法」，

是指貪、瞋、慢、疑。被這些煩惱所覆蓋，故稱「為不善法之所覆蓋」。 

「為染汙所染」指無明我見也。「受惡法報」指受生死、煩惱之報，故外道

修善而升天，仍在「受惡法報」的範疇裡。 

「為染汙所染」，染法是指眾生的無明、我見。凡夫外道不信佛、不知法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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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以無明我見而常在貪、瞋、慢、疑中打轉。由此而造生死的業，由此而受生

死的報。 

「受惡法報」，即是指輪迴生死。而非受三惡道的報爾！就算在人天享福，

就較高層次的佛法來看，還是在惡法報的範圍裡。所以外道修善而升天，仍在

受惡法報的範疇裡。因為升天，還會下墮，所以仍在受惡法報的範疇裡。 

故雖云「常臥水中」，其實哪有這麼安穩──乃時時有驚濤巨浪，處處有漩

渦暗流，無時能安寧也。 

2.云何出已還沒？謂人既出，得信善法，修習善法──持戒、布

施、多聞、智慧。彼於後時，失信不固──失持戒、布施、多聞、智

慧，而不堅固。 

云何「出已」？以佛法為「出世間法」，故學佛、修行者，乃為「出生死流」

也。此中，乃以「能修學佛法」為善法。 

「出已還沒」：初雖發心學佛、聞法，後退轉故，而不再修學矣！ 

此「出」，或指頭臉已能伸出水面。 

第二個層次：有些人雖在生死之中，為他過去生的因緣，或這一生中親朋

好友的推薦，讓他有機會去親近三寶、修學佛法，這稱為「出已」，能出生死、

出世間。 

一個人如一直淹没在水裡，他好不容易才把頭抬起來，這稱為「出」。於是

因為出，才能看得遠。 

現在很多人你跟他說：學佛是為斷煩惱、了生死。其唯覺得太遙遠了，但

是佛法對於這個時代，當是一個比較高的架構，能從比較高的架構去看萬物，

就清楚多了。 

所以我曾說：人有三種境界，第一種是坐井觀天，指未學佛的人。這井，

即指自我中心。第二種於地觀地，是指已學佛了，慢慢從井裡爬出來了，能夠

於地面上前看、後看、左看、右看，境界當然比坐井觀天闊很多。第三種是坐

天觀地。那不只一覽無遺，而地面上的災難、橫逆都跟他沒有關係，這是指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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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行上已有體證者。 

那這個「出已還沒」，就是說我們在學佛的時候，能夠慢慢的從這個淹在水

裡的狀態之中，慢慢的能夠把頭抬起來了，抬起來了所以可以看得更高、更遠。 

所以我再三說到，佛法如果以電腦作比喻，世間法像應用的軟體，而佛法

則是作業系統。以作業系統來掌控所有的軟體，所以能把佛法學好，再來學世

間法，就簡單得很。因為有了健全的思想架構，要在很多不同思想的領域裡，

作連結、整合，都非常方便。 

云何「出已還沒」？就是過一段時間後，又不再學了，仍掉入生死的浪濤

中。所以「彼於後時，失信不固──失持戒、布施、多聞、智慧」。 

3.云何出已而住？謂人既出，得信善法，修習善法──持戒、布

施、多聞、智慧。彼於後時，信固不失──持戒、布施、多聞、智慧，

堅固不失。 

此中「持戒、布施」為共人天法，「多聞、智慧」才是真出世法。 

第三種就是能夠繼續修學佛法者。事實上，我覺得在這兩種人（最後不學

的和繼續修學者）之間還有另一種人：剛開始非常認真、精進，但過一段時間

後，雖未宣布退出，但心已經冷卻了。不再有以前的衝勁，所以你叫他聽經聞

法，他會說：「哎呀！有空就去，沒空就隨喜吧！」勸他打禪七，他乃說：「七

天，我撥不出來，但二、三天還可以啦！」總之，他不會作意退出；但實際上，

心已沒有那麼堅定、勇猛了。 

事實上，這種人還真多，不只居士如此，很多出家眾亦然。雖每天按班作

課誦，誦完就沒事了，道心、知見都不知道到哪裡去了！所以常謂：學佛一年，

佛在心田，謹記在心；學佛二年，佛在大殿，不上大殿就忘了佛法；學佛三年，

佛在西天，再怎麼看也看不到了。 

各位現在還來聽經聞法，過一段時間後還來不來，就不知道了！ 

4.云何住已而觀？謂人既出，得信善法，修習善法，住善法中。

知苦如真，知苦集、知苦滅、知苦滅道如真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見，三

結便盡：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。三結已盡，得須陀洹：不墮惡法，定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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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覺；極受七有──天上、人間七往來已，便得苦際。 

「觀」者，智慧也。一般而言，智慧有兩種：解慧及證慧。此乃指證慧也，

何以故？已證得初果矣！ 

這段文字比較長，但非常重要，為什麼呢？所謂住已而觀，是指已經看到

岸了。 

「觀」就佛法而言，是指智慧。而智慧又分兩種：一種只是聽到了、瞭解

了，這稱為解慧。第二種是已經體驗到了，這稱為證慧。在這裡所講的，不只

是知道，而且有了體證──至少已經證得初果。那初果怎麼證呢？主要是從四

聖諦去證的。我們看經文： 

「知苦如真」：如真者，即諦也──真實不虛之理。為何將苦當「真理」，

而非「感受」呢？以苦者，非但我苦，眾皆苦也。非但此時苦，乃一切

時皆苦。乃以苦有普遍性與永恆性，故為真理也。苦苦、壞苦與行苦。 

「知苦集」：集者，根也。如草木因為有根，而能成長茁壯。眾生因為有無

明我見，而造業輪迴也。 

「知苦滅道如真」：要修道才能滅苦。修道者，從確立「正見」著手也。 

「知苦如真」，為什麼稱為如真呢？常謂四聖諦，諦乃真實不虛；四種真實

不虛的道理，就稱為四聖諦。 

首先講苦諦，人都會覺得生命中多少有些痛苦、煩惱，但沒有人會把苦當

作真理。既稱為苦諦，即是真理，而非覺受爾！因為覺受有時候有，有時候無。

而既是真理，即是永遠不變的。 

那為什麼說它是真理呢？以苦者，非但我苦，眾皆苦也。非但此時苦，乃

一切時皆苦。不是現在苦而已，以前也苦，以後也還是苦。以苦有普遍性、永

恆性，故是真理。所以能見到苦是普遍性、永恆性的，才名為苦諦。 

在佛法上都說苦有三種：苦苦、壞苦、行苦。苦苦即當下已清楚感受到的

苦。壞苦者？以無常變化，捉摸不定故苦也。第三行苦，關於行苦很多法師的

解釋都不盡相同，以我的看法，行苦與五蘊的行蘊有關。為五蘊的行，乃指自

我的意志。每個人都有自我意志，以此就會造成與外界的隔閡、衝突，這是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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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眾生都難免的。因為每個眾生天生就帶有我見，這是我，那不是我，於是我

跟非我間就有很多的矛盾、衝突。除非到最後證得阿羅漢果，否則這種苦，一

定是存在的，故稱為苦諦。 

然光知苦、受苦、怨苦，於事無補。除非能進一步去探究苦因，才能對治

消除。苦其實是有原因的，能把原因找出來，便稱為集諦。集者，如匯集。就

像我們熟悉的蕃薯藤，旁枝既不斷地蔓延出去，又經常地交錯、盤結。我們的

煩惱、生死是有根結的，這根結即是眾生的我見。因為有我見，而有我愛、我

慢，以此造業煩惱、輪迴生死；故苦果不斷也。 

把原因找出來之後，才能有效地去對治。對治的方法，就稱為道。對治後，

苦因、苦果皆消除了，即稱為滅。所以就修行的次第，應該是苦、集、道、滅

才較順。 

在《阿含經》裡把苦集滅道比喻為：「苦」者，像一個人生病了；「集」呢？

要把病因診出來；第三「道」者，應用醫療的技術。到最後病好了，才稱為「滅」。

所以經典上都說：佛是大醫王。大醫王不是治身體的病，而是治煩惱、生死的

病。 

「如是知」：知者，是解慧。知「五蘊中，本無我可得也」。 

「如是見」：見者，是證慧。光知還不夠，更要有體驗。體驗什麼？體驗無

我。無我者如何體驗？唯一切放下爾！ 

對苦、集、道、滅的道理非常清楚、肯定，是「如是知」。以知者，只是用

思惟的方法去理解、確認，故屬解慧。解慧的重點，乃知五蘊中，本無我可得

也。 

佛法裡都講無我，但很多人對無我的道理還是覺得不可思議。為什麼呢？

如在座各位，現正聽經聞法。一般人都認為有我，才可以聽經。事實上是因為

無我，才可以聽經！為什麼呢？無我表示不是固定的，不是固定的，你聽了才

能改變。如果是固定的，就不用聽了，聽了也沒有用。 

更簡單地說，我們吃飯能夠飽，也是為無我。如果有個不變的我，則既不

能吃，吃了也不會飽。因為若是固定不變的，餓就得繼續餓，飽就永遠飽；云

何會吃了飽，飽了又餓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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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佛法講的無我，不是都沒有，而是為無常、無主也。因此無我的道理，

並非那麼遙遠。從隨緣變化中去理會無我，其實並不難。比如天氣冷了，云何

得多加衣服？為無我也。眾生為何得受教育？也為無我也。 

這無我的道理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？因為無我，所以生命可有無限的彈

性。既有無限的彈性，即不受束縛矣！ 

「如是知」是理解本來無我。那「如是見」呢？體證無我。無我如何體證？

如剛才講的聽法、吃飯，乃都是無我。但以這樣的體驗，其實是不能斷煩惱、

了生死的。故真正的體證，乃為放下爾！ 

因為有我，故我們總是牽牽掛掛的。從理解到無我，才能稍寬鬆些。到能

完全放下，才真已體證到無我。由於有了體證，便能三結斷盡。三結者，身見、

戒取見、還有疑。 

「身見」盡，不以五蘊為我。從緣起無自性中，去勘破無我，乃最直截了

當。 

我們再簡單說「三結盡」，首先是身見盡，身見主要為有我。但是一般眾生

中，把身體當作我的人，其實是比較少的，而且是比較愚痴的。把心識、把精

神當作我的人，乃比較多。所以要從五蘊，都是因緣所生法；於因緣所生法裡

沒有一個固定的我，沒有一個能作主的我，以此去消除我見。 

所以從緣起無自性，去肯定眾生本來無我。這是最直截了當的，此稱為我

見已盡、身見已盡。 

「疑」盡，既不懷疑：修此法，能不能解脫？也不懷疑：如我根性者，能

不能解脫？ 

既不懷疑：修此法能不能解脫。為什麼呢？我們常說眾生被束縛了，因為

被束縛，所以求解脫。那且問：竟被什麼束縛呢？被我束縛！ 

因為有我，把自己固定住了，所以有束縛。所以真正的魔，不是外魔、天

魔，而是一個字而已──「我」！我們把自己害慘了，還不承認，卻都怪罪到

別人身上去。所以真正的束縛，乃為有我。故能把這個我放下，所有的束縛也

就跟著消失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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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夠去除我見，就必證得解脫；這是無可置疑的。 

其次，也不懷疑：像我這種根性的人能不能得解脫？有的人會誤認：必很

有善根的人修才有成就，像我這種人隨喜就好了。其實善根從哪來？修來的。

前世有修，這輩子善根就比別人好；若前世未修，這輩子善根不足，這是正常

的。那怎麼辦？如果就此而自暴自棄，必保證將來更沒有善根。如果這輩子雖

善根不足，但我還是要努力！因為努力才能慢慢成長。 

既善根是修來的，則愈修，就會越有善根；如俗謂的「勤能補拙」。就像龜

兔一般，龜只要不停，猶可慢慢抵達終點。尤其如下所說，修行是減法、是內

銷。慢慢減，一定可減到零，所以不用懷疑我能不能得解脫，一定可以得解脫

的。 

「戒取」盡，不修與解脫道不相干的法門。云何相干？唯內銷而已！ 

第三種是戒取盡，修行當然不是坐著就能解脫。解脫，當修什麼法門呢？

很多人雖欲修行，卻都在修些不相干的法門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都是向外求。 

其實，真正的修行我常說：當內銷。眾生有我見，要把我見銷除。也把因

我見而衍生的貪、瞋、慢、疑全銷除了，這就能證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 

所以不會修行的人都是向外求，會修行的人則是向內銷。所以修行乃像剝

芭蕉一樣。世俗人的芭蕉，是一層層向外長，根深幹粗。而修行人的芭蕉，得

一層層向內剝，剝到最後連心也沒有了，這才證得解脫。 

從哪剝呢？哪有煩惱、哪有執著就從彼剝，所以修行的方向，其實很單純，

唯向內剝捨而已。能把這三個根，身見的根、疑的根、戒取的根都剝盡的話，

就能證得初果。 

「須陀洹」：本意是入流，乃證得初果矣！入什麼流呢？入法流，而直趨解

脫大海。 

「不墮惡法」：本意是指不墮三惡道。其次，也可說是：不再起無明我見。 

「定趣正覺」：本意是指定得解脫；以解脫故，成就「解脫知見」，故曰得

正覺。 

證初果有什麼好處呢？乃保證將來一定得解脫。因為初果，又稱為入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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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什麼流呢？入法流！既入法流，就能慢慢趨向於解脫的大海。 

云何證得初果後，即能不墮惡法？這不墮惡法，狹義是指不墮三惡道。廣

義是指不會因我見，而造重惡業；既不造重惡業，當就不會墮落三惡道。 

云何證得初果後，最後一定可以趨向正覺？關於正覺，大乘跟小乘的說法

不一樣，大乘認為只有佛，才證得正覺。但在原始佛教裡，認為聲聞弟子一樣

可以證得正覺。差別只在佛是先知先覺者，而聲聞弟子乃後知後覺爾！ 

但所證悟的，其實都一樣。因為證得正覺，才能解脫；既解脫，就有解脫

知見。欲知修行路，請問「過來人」也！ 

「極受七有，便得苦際」：頂多於人天道中，再受七番生死，便能解脫矣！ 

此「觀」，可以說：已見到岸了。故對未來的行向，絕不懷疑！ 

「極受七有，便得苦際」：如果能夠證得初果，那在人天之中（不會下墮三

惡道），頂多再受七番生死，便一定能得解脫。 

所以第四層次的「觀」，乃是指能夠看到岸。我們當知沉溺水中的水，不是

小池塘而已！而是如長江、黃河般地廣闊無邊，甚至如大海汪洋無盡，看了老

半天，還是看不到岸的。 

若看不到岸，則對能否上岸，云何有信心？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因緣裡，讓

我們看到岸了。既看到岸，則當往哪個方向去努力，便很清楚矣！ 

5.云何觀已而渡？謂人三結已盡，婬、怒、癡薄。得一往來天上、

人間；一往來已，便得苦際。 

「觀已而渡」：既見岸已，則奮力而游，欲至彼岸。 

「婬、怒、癡薄」：其實痴，乃早已盡了；但貪瞋者，乃猶有餘習也。 

證二果者，於人天道中，頂多再受一番生死，便能解脫矣！ 

故二果者，名斯陀含，即一來果之意也。 

既已看到岸了，當會很努力往岸邊游去。故能從初果證得二果。三結已盡，

三結就是前面所講的身見、疑、還有戒取。其實這在初果就已經斷盡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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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淫怒痴薄」，痴的話，應是不會再有痴。至於貪跟瞋雖比較淡薄，但還有

餘習未盡。以雖內銷，但還未銷盡。因為未銷盡，所以還要在人天中再往返一

次才能證得解脫。所以二果的「斯陀含」就是一來果之意也。 

6.云何渡已至彼岸？謂人五下分結盡：謂貪欲、瞋恚、身見、戒

取、疑。五下分結盡已，生於彼間，便般涅槃；得不退法，不還此世。 

「生於彼間」：往生於色界天中的五淨居天。 

「得不退法」：在解脫道中，唯有進而無退也。不退者，有信不退，智不退，

行不退，果不退。此是指果不退。 

「不還此世」：不再降生於人間。 

故三果者，名阿那含，即不來果之意。 

云何以「證三果」為「至彼岸」呢？以岸者，乃水陸之際。而證三果者，

為生死與解脫之際。 

關於「五下分結」中後面的身見、戒取還有疑，其實在證初果時就已斷盡

了。至於貪跟瞋，二果是淡薄，雖比較少了，但未斷盡。而在三果時，便已全

斷盡了。所以真正的修行是內銷，剛開始是銷除無明我見，再來就把貪、瞋慢

慢銷盡，少一些證二果，斷盡就證三果。 

證三果後，「生於彼間，便般涅槃」。在佛法裡講到有三種天──欲界天、

色界天和無色界天。欲界天因為還有欲望，所以證三果者不會再生到欲界天。

故生於彼間，是指在人道命終後，下輩子將往生色界天。於色界天中會繼續修

行，以至最後能證得解脫。 

「得不退法」，如果證得初果，就不會再退轉了。至於證三果的不退，是指

不會再墮入人道，不會再墮入欲界天。所以稱「不還此世」。 

在這裡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，這裡講證得三果，即已到「岸邊」。我們平常

都說「到彼岸」，是指證得解脫，才能到彼岸。云何這部經，卻講證三果即已到

岸邊？ 

云何為岸邊？是在水跟陸之間。以證三果者，雖已擺脫了生死，但還未完

全解脫。如以水為喻，我們知道在河流裡，中流其實是最澎湃洶湧的，如果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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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岸邊靠，既水越來越淺，驚濤駭浪也越來越少。等到了岸邊，雖可能還被浪

花沖到，但已無大礙了。 

所以關於不退轉有幾種：一信心不退。二智不退，就是對佛法的道理能意

會明了。第三是行不退。第四是果不退。所以已到岸邊者，是果不退。因為不

可能再被逆流捲回大海去。 

7.云何至彼岸已，為住岸人？謂人欲漏心解脫，有漏、無明漏心

解脫。解脫已，便知解脫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

有。」 

「至彼岸已，為住岸人」：已證得解脫矣！驚濤拍不到，暗流捲不走。 

「便知解脫」：便得解脫知見。見者，證也，證得不受後有矣！ 

如果一個人已經到岸邊了，他會繼續往更高的岸去提升。於是「驚濤拍不

到，暗流捲不走」，跟一切逆流完全不相關了，這就是住岸人，已經完全證得解

脫。 

既證得解脫，就有「解脫知見」，知是知道，見是體證。也就是所謂的「過

來人」。已經到達目標再回頭的人，你再怎麼問他，他對路徑、過程，絕對是非

常清楚、肯定的。 

五上分結即：1.色貪，貪著色界五妙欲之煩惱。2.無色貪，貪著無色界禪

定境界之煩惱。3.掉舉，上二界眾生心念掉動而退失禪定之煩惱。4.慢，

上二界眾生恃自凌他憍慢之煩惱。5.無明，上二界眾生耽著禪定，而於

真性無所明了之煩惱。 

故四果，名阿羅漢，意即不生也。 

在佛學上有講到「五上分結」，下分是指人天，上分是指色界、無色界。一

般凡夫眾生，尤其是外道，若修禪定功夫好者，就能上生色界天、無色界天。

但是他們還有五種煩惱：第一是色貪，猶貪著這個色身。第二無色貪。三、掉

舉，是比較微細的妄想執著。四、慢心，像梵天王，還是有慢心的。第五是無

明。 

既證得三果而往生到色界天，他是不會再有無明的。但色貪、無色貪、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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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、慢心還會有。因為有，所以未證得解脫。到這五種煩惱全部斷盡了，才能

證得解脫。解脫，又稱為阿羅漢果，即「不再受生」的意思。 

佛說如是經已，彼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 

以上這部經把一個人從溺在水裡到上岸的次第講得非常清楚、明白。但其

中最重要的關鍵在哪裡？「觀已而渡」，已經看到岸了，才能奮力往岸邊游去。 

如果沒有看到岸，心雖不想再沉溺水中，但也不知怎麼辦？故終究還在那

裡打轉。看到岸在經典上是喻證初果，故證初果後，問題就很單純了，只是奮

力往岸邊游去爾！ 

剛才也講，證初果並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麼遙遠、艱難，能斷除三種結，

就能證初果。而三結中，最根本的乃是我見。 

從緣起無自性中來斷除我見，是最直截了當的。以此再去內銷貪瞋慢，則

趨解脫也。總之，我還是一句話：佛法沒有那麼複雜，但重點要抓得準。好，

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地方，看各位還有沒有什麼問題？ 

 


